
提案討論



案由一：本校向高雄銀行申請預撥113學年度第2學期
就學貸款，請討論。

說 明：
(一)因銀行實際撥款協助學生申貸書籍費、住宿

費及生活費，約需3-4個月，學生無法即時獲
得協助，故向銀行申請預撥，優先撥給有生
活費貸款學生。

(二)銀行預撥款項是依上個學期就學貸款總額
最高5成提撥。

討 論：



敬請指教


